
追问考核之难

——访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魏姝教授

本刊记者

科学合理的政府绩效考核是提升行政效率、实现地方发展的有效途径。考什么，怎么考，又是各级政

府部门面临的普遍性难题。近日，本刊记者采访了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魏姝教授，围绕考核的一般性规

律、江苏综合考核的特点、考核中需要注意的偏差等话题进行了探讨。

考核的本质是一种激励

【本刊记者】 对官员、对地方政府的考核并不是现在才有的，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以前的考核制度？

【魏姝】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在选拔任用干部时主要是对其进行政治方面的审查与鉴定。改革开放

以后，则更加强调对干部业绩和能力的考查。上世纪 90年代中期以后，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以及全国经济

发展加速，区域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倒逼地方政府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创新，同时也把来自上级数量化的

任务分解与考核，通过签订责任书的形式层层下派到下级组织以及个人，压力型体制日趋明显。

【本刊记者】 对组织而言，考核是为了有效激励，在您看来实践中有哪些常用的激励方式？

【魏姝】 从理论上来说，组织中的激励问题来源于两个方面：委托人和代理人目标不同，双方的信息

也不对称。实践中，委托人为了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主要用三种方式：一是激励契约，两方签订绩效合同，

约定到什么时间完成什么事情，超额完成受到何种奖励，未完成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本质上是尝试通过

用可验证的与工作业绩相关的信息替代代理人努力程度的信息；第二种是职业前景激励，当组织是开放的，

人力资源是流动的时候，个人在这个组织中持续的努力、丰富的积累会被认可，从而有更光明的职业前景

和广泛的换岗机会，其在本质上是尝试通过引入市场机制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第三种是效率工资，上

下级之间的监督成本太高了，那就给你高于市场价值的工资，一旦发现你有不符合岗位要求的行为，就必

须走人，前提是要有有效的监督惩戒体系。

【本刊记者】 以前我们过分强调经济绩效，会带来哪些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

【魏姝】 以经济增长和财政贡献为标准的考核方式对领导干部产生了巨大的激励力，并推动了各地围

绕这一标准展开竞争，由此带来了中国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而“激励契约”作为一种激励机制也成为推

行各种工作强有力的工作机制和取得各项成绩的“法宝”。但正如前面提到的，各种激励机制的有效使用

都是有前提条件的，由于政府部门的大部分工作并不能直接分解，最终的成效会受很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影

响，因此其广泛使用也必然带来一系列消极影响，包括：可能会导致目标置换，即把手段变成了目标，通

俗讲就是为了完成任务而完成任务，热衷于搞政绩工程，甚至编造经济增长数字等等。此外，还会带来多

任务下的激励扭曲、地区之间的恶性竞争、侵蚀内在工作动机等等。

综合考核与新发展理念应运而生



【本刊记者】 从单一指标的考核到多元指标的考核是一种必然趋势，也体现了发展理念的转变，这种

转变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

【魏姝】 我们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环境恶化、粗放型增长、不可持续增长等问题。

本世纪初，中央明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随后又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都是强调政府要把职能

转到公共服务上，而不仅仅是发展经济。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新发展理念，党的十九大做出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变这一重大论断，

明确提出高质量发展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经济发展要从“有没有”向“好不好”

转变。这种发展理念的变化，推动考核指标从相对单一到同时包括党建、环保、经济发展、民生等多维指

标体系过渡。

【本刊记者】 江苏去年开始实行综合考核，在您看来，这种考核方式与以往的考核方式的不同之处在

哪里？

【魏姝】 高质量发展需要有与之相应的绩效评价和政绩考核体系，这应该说是江苏推动综合考核的大

背景。一般来说，人们比较强调绩效考核的管理目的，即通过考核识别出能干与不能干的干部，让干部选

拔任用更有依据。但事实上绩效考核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即发送信号的目的，通过可操作、可

衡量、可检验的具体指标告诉各级各部门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

我观察到，在综合考核中，江苏首次把党建内容纳入考核，在内容上涵盖了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

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等内容；按照中央打好“三大攻坚战”的要求，设置政府性债

务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PM2.5 年均浓度等共性指标和农村危房改造、低收入人口脱贫等个性指标，可

以说，是把省委关注的大事、要事囊括到了指标体系中。

【本刊记者】 不同地方的发展阶段和资源禀赋不尽相同，怎样才能兼顾到各个地方的不同情况，形成

一个相对科学完善的评价体系？

【魏姝】 一个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是推进考核的关键。设计一套指标体系，需要一个科学的方法来支

撑，包括怎么从理论和目标出发，发展出一个最初的指标库，对指标进行筛选，然后用科学的方法来设计

指标的权重，这是一个科学的流程。

我观察到，在江苏的综合考核指标中，对指标个数进行了严格把控，对真正体现高质量发展的指标进

行了筛选。考虑到各地发展的不均衡现状，对各指标进行水平指数和发展指数的加权，最终得出综合指数，

从而能比较客观地反应一个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整体情况。此外，江苏的综合考核体系还将每个城市的“个

性指标”纳入其中，体现省委对每个地区的差异化要求。在未来的优化过程中，一方面可以随着考核数据

的积累来优化这一指标体系，另一方面可以在分类考核方面做更多的尝试。

警惕考核中的偏差效应

【本刊记者】 在实践中，定量考核更明确，定性考核往往不容易让人信服，您认为，应该如何看待这

两种不同性质的考核方式？

【魏姝】 应该说，考核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尤其对公共部门而言更是这样。企业的产出是好测量的，



而政府提供的是公共服务，很多是难以量化的。此外，政府干的好干的坏，还受很多不可控变量的影响。

怎么对政府部门做考核，没有哪一个国家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们一般说的考核指标有三种，分别是硬指标、软指标和一票否决的指标。为什么当前的一些考核指

标体系都偏向于硬指标，很简单，因为它相对客观，可操作，可量化。在实践中，应当根据考核指标的可

测量程度、任务完成受不可控变量影响的程度等来设计奖惩措施；不可控变量越多、指标越难以测量就越

应该采取弱激励的方式。

【本刊记者】 在考核过程中应该警惕出现哪些偏差？

【魏姝】 需要明确的是，无论在什么时候，考核都只是手段，而不是要达成的目标。就个人而言，每

个人都有外在工作动机和内在工作动机，严格的激励契约机制往往会强化人们的外在工作动机、弱化内在

工作动机。内在工作动机往往需要借助于一些非物质的、非强制性的方法来激发，如使命激励、信任激励、

荣誉激励、提高组织公平感等等。

在实践中，还应该警惕出现多任务下的激励扭曲，每个部门每个人承担的任务是多样的，这些任务中

有些是可以量化的，有些是不能量化的。出于对绩效的追求，有些人会把精力放在能量化的指标上，不能

量化的工作则会较少关注。但事实上，作为公共部门，有些不能量化的事情反而是最重要的。只用硬指标

去考核，可能就会忽略一些更为重要的目标和任务。这就考验一个领导干部是否有正确的政绩观，是否有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不能为了考核而考核，而要着眼一个地区的全面高质量发展开展工作。


